
烟建招标 〔⒛⒛〕3号

关于开展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 理 )局 ,有关企业:

为切实加强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活动监管,保证工程质

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

法行为,切 实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各主要参建方的合法

权益,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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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 〔⒛19〕 1号 ) 《关于贯彻建市规 〔⒛19〕 1号文件严厉打

击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的通知》 (鲁建建管字

〔2019〕 3号 )等文件精神,深入开展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加快构建
“
源头防控、持续高压、凡违

必打、标本兼治
”

的长效机制,不 断规范各方主体行为,净化建

筑市场环境,促进全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整治范围及内容

(一 )整治范围

全市范围内所有的在建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

(二 )整治内容

r对项目建设单位,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

(1)是否将工程发包给个人 ;

(2)是否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

(3)是否依法应当招标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 ;

(4)是否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 ;

(5)是否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

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2.对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分包 )单位,重点检查

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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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将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包括母公司承

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

工 )或个人施工;

(2)是否将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

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

(3)是否未派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

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且没

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

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

应证明;

(4)是否将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

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或个人采

购、租赁,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

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

(5)是否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

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
“
管理费

”

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

(6)是否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

或名义,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

工 ;

(7)是否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

专业承包单位,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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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否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 ;

(9)是否存在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

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不能

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行为;

(10)是否存在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

合体分工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体一方不

进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

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类似费用的行为;

(11)是否存在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行为;

(12)是否存在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行为 (包括资质等

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资质等级低的,相

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行为 );

(13)是否存在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行

为;

(14)是否存在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

给不具各相应资质单位的行为;

(15)是否存在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

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行为,钢结构工程除外;

(16)是否存在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

作业部分再分包的行为;

(17)是否存在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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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是否存在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

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转材料费用

的行为。

三、实施步骤

(一 )建设项目自查自纠阶段 (⒛⒛年 4月 至 5月 底 )

市、县两级住建部门组织、指导辖区内建设、施工、监理等

单位,对照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活动自查表》 (附件 1)进行自查。自查发现问题的,相关企业

应立即进行整改,并针对所发现的管理漏洞,建立防范制度及企

业自律长效机制。没有发现问题的,建设单位需填写 《烟台市建

筑工桂建设单位不存在违法发包违法行为承诺书》 (附件 2)、

施工单位 (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 )

需填写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单位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

违法行为承诺书》 (附件 3)以及监理单位需填写 《烟台市建筑

工程施工不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挂靠违法行为监

督检查情况承诺书》 (附件 4),并上报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

(二 )县级住建部门全面排查阶段 (⒛⒛年 6月 至 7月 底 )

各县市区住建部门在建设项目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对所有在

建项目进行拉网式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安排专人、跟踪督促

整改,并依法严肃处罚有关违法违规企业和人员。各县市区住建

部门要结合全面排查情况,汇总形成工程建设项目发包与承包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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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台账 (附件 5)。 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后,于 7月 底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三 )市级住建部门督导检查阶段(2020年 8月 至 10月 底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抽调部分专家,组成督导检查组,采取
“
双随

机、一公开
”

的方式,对各县市区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情况开展专项督查。重点检查排查台账建立情况、

排查发现问题后的处理情况并抽查部分项目。督导检查结果,在

全市范围内通报。

四、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提高对建

设单位违法发包,施工单位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挂靠等违法行为

危害性的认识,高度重视专项整治活动,明确 1名 分管负责人作

为专项行动责任人,同 时明确 1名 专项行动工作联络人。要统筹

监管力量,精心安排,认真部署,确保专项行动落到实处。《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联系表》

(附件 6),于 4月 3日 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管理科。

(二 )严格执法监督。对排查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

分包、挂靠等问题线索的,要分类采取整改、通报、记录不良信

用、立案查处、列入黑名单等处理措施。对提出整改的,要跟踪

督促,确保落实到位。对自查自纠过程中敷衍了事、发现问题后

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严厉查处。对涉嫌存在违法行为的,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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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交当地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立案查处。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按季度撰写工作总

结,填写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查处情

况季度汇总表》(附件 7)、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

违法行为季度查处情况表》(附件 8),在每季度结束后第一个月

2日 内 (节假日顺延 ),以 书面形式 (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

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人:朱胜奎,联系电话:6918075,

电弋阡由阝柰卣:  1iuhaitao3013ayt。  shandong。 Gn。

(三 )加强宣传引导。要积极拓宽宣传途径,充分利用报纸、

电视、网络等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重要

意义、
‘
目标任务、阶段步骤,及时将专项整治活动的要求传达到

各有关项目、有关企业。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设立

投诉举报电话,并 向社会公布。对投诉举报事项要建立台账,逐

项认真组织调查,跟踪督办,限时销号,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活动自查表

2.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建设单位不存在违法发包违

法行为承诺书

3,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单位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

挂靠违法行为承诺书

4.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不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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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挂靠违法行为监督检查情况承诺书

5.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活动工作台账

6.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活动联系表

7.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活动查处情况季度汇总表

8.烟 台市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活动季度查处情况表

烟 台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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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

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自查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疋

项目经理 (建造师λ

总 监 理 工 程 丿币:



材料目录

WlJ 鹇 材料名称

建设单位

1 招标公告 (招标发包提供)

2 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 (招标发包提供 )

3 拐标文件 (招标发包提供 )

4 中标通知书 (招标发包提供)

5 施工总承包合同

6 专业承包合同

7 施工许可证

8 工程款支付凭证

总包单位

9 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

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花名册

项目经理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证书

技术负责人苈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职称证书

质量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岗位证书

14 安全负责人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岗位证书

€ilr.€atd
劳务分包合同

材料设备采购合同

材料设备租赁合同

专业分包工程款支付凭证

劳务分包款支付凭证

材料设备采购台账、支付凭证

材料设备租赁台账、支付凭证

23 自有机构设备、周转材料的证明

分包单位 叨 现场负责人苈动合同、社保证明、工资发放单、注册证书

监理单位

监理例会会议纪要

26 监理月报

工程材冰W构配l+设备报审表

28 分包单位资质和人员资格报审材料

0
∠ 核查、抽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清况的证明材料

建筑工程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挂靠违法行为监督检查庸况表

发现建筑工程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以及挂靠违法行为制止和报告文件



附件 1-1

设单位自查情况登记

建设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签字):   ,            联系电话:

注: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在自查情况栏中填钅扌,若不存在则填
“
否
”。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怙况 (为否)

1 将工程发包给个人

2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未招标或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

4 没置不合理的招标拐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5 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6 去自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发包行为



附件 卜乇

施工企业 :

施工企业自查情况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鹇 自獭 目 自查内容
自馇钸窬兄

(髟否)

1

是否存

在转包、

挂靠行

为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包括母公司承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法丿

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个人施工

2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3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 (分包)单位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派驻项目负牡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殂

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

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未与本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或派驻献

项目负牡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怿并提供相应证明

4

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单位

或个人采购、租赁,或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掼

供相应证明

5
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全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

篙

理费u纟卜的全部工程价款

6
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或个人施工

7 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 (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

8 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

9
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叉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

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

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分工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体

方不进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并且向联合体其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耆其他类似费用

11 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



0
‘

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信用资屋

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挂靠行为

14

是否存

在违法

分包行

为

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路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 (钢结构工程除外)

17 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

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

19
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转材

料费用

2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施工单位负责人 (签字): 联系电话 :

注:l 存在自查内容所述问题的,在自查麒 中填
‘
是

’,若不存在则填
‘
否△

2 每一个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均需单独填写此表。



附件 2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

建设单位不存在违法发包违法行为承诺书

县市区: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规模

施工单位
(总承包 )

项目地点

监理单位 施工许可证号

建设单位

不存在

违法发包

违法行为

承诺书

我单位建设的 项目,严格遵守 《烟台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严厉打击建筑工程施工发

包与承包违法行为的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对

照住建部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

查处管理办法》 (建市规 〔⒛19〕 1号 )和 山东省

住建厅 《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发包与承

包违法行为认定工作指南》 (鲁建建管字 〔⒛19〕

26号 )的 规定和认定标准进行了自查自纠。经全

面自查,我单位郑重承诺:该项目不存在违法发包

违法行为。

项目负责人签字:   建设单位 (印章 )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

人承诺

本人作为该项目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本
人已对本单位的上述承诺进行了核实,上述承诺真

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

律、行政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各注
本表由建设单位 写、盖章、 填表日期 :



烟台市建筑工程施工

建设单位依法发包情况统计表

建设单位 (印章)∶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项目规模

施工单位

〈J总 承包 )

资质类型、等级

项目经理 资格类型、等级

监理单位 资质类型、等级

项目总监 资格类型、等级

施工许可证号 核准日期

建设单位依法发包专业承包工程情况

专业承包
工程名称

专业承包

单位名称
资质类型、等级

项目经理 资格类型、等级

专业承包
工程名称

专业承包

单位名称
资质类型、等级

项 目经理 资格类型、等级

专业承包
工程名称

专业承包

单位名称
资质类型、等级

项目经理 资格类型、等级

备注

本表由建设单位填写、 填表日期 :
















